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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第一节 排除犯罪的事由概述 一、排除犯罪的事由的概念：

是指行为虽然在客观上造成了一定损害结果，表面上符合某

些犯罪的客观要件，但实际上没有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并不

符合犯罪构成，依法不成立犯罪的事由。从客观上看，造成

了一定的损害结果，表面上符合某些犯罪的客观要件，但实

质上没有社会危害性；从主观上看，是行为人在日常 生活上

的故意实施的，蛤行为人根本不具有刑法意交上的故意与过

失。 二、排除犯罪的事由的种类：法定的、非法定的。法定

的有：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其它的有：法令行为、正当业

务行为、经被害人承诺的行为、自救行为、自损行为、义务

冲突等。 第二节 正当防卫 一、正当防卫的概念：为了使国家

、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

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

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本质是

：制止不法侵害，保护合法权益。客观特征是：合法权益正

在受到不法侵害时采取对不法侵害造成损害的方法。主观特

征是：认识到不法地进行，意图保护合法权益。 二、正当防

卫的条件： 1、存在现实的不法侵害 （客观性）：A不法侵害

包括犯罪行为与其他违法行为。只有对具有攻击性、破坏性

、紧迫性的不法侵害，在打取正当防卫可以减轻或者避锡危

害结果的情况下，才宜进行正当防卫。B应是针对人的不法侵

害，在特定情况下也可以是物，但其本意是给不法的财产造



成损害的方法来正当防卫。C必须是现实存在的。假想防卫

可能成为过失犯罪或意外事件。 2、不法侵害正在进行（时

间性）：A开始时间：一般情况下应以着手实行不法侵害为

开始，但在不法侵害的现实威胁十分明显、进销存迫，待其

着手后就来不及减轻或者避免危害结果时，这时就认为其开

始。B结束时间：指合法权益不再处于紧迫、威胁之中。如被

制服、丧失了力、中止、逃离等。财产性的既遂后还可以挽

回的是正当防卫。防卫不适时要负刑事责任。 3、具有防卫

意识（意识性）：包括防卫认识（认识到不法侵害正在进行

）和防卫意志（为了保护合法的权益）。防卫挑拨是故意犯

罪；相互斗殴是故意犯罪但其中也可能有构成正当防卫的情

节；偶然防卫不是正当防卫。 4、针对侵害人本人进行防卫

（目标）：只能针对不法侵害人本人进行。一是针对人身进

行防卫；二是针对财产进行防卫。针对第三人的防卫分情况

处理，构成故意或过失或意外事件。 5、没有明显超过必要

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程度）：明显的、重大损害。 三、防卫

过当及其刑事责任：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

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防卫

过当可构成过失或间接故意。 四、无过当防卫：对正在进行

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

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

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 第三节 紧急避险 一、紧急避险

的概念：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

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不得已采取的紧急避险

行为，造成损害的，不负刑事责任。 本质上是：避免危险，

保护较大的利益。客观上：如上概念。主观上：认识到合法



的权益的危险，为了保护较大的合法权益。 二、紧急避险的

条件： 1、合法权益面临现实危险（客观性）：A来源：大自

然、动物、疾病、人的危害。B关于避免本人危险的规定，不

适用于职务上、业务上负有特定责任的人。假想避险是处理

同假想防卫成为过失或意外事件。 2、危险正在发生（时间

性或紧迫性）。 3、出于不得已而损害另一合法权益（本质

）：只有在不可能采取或者没有其他合理方法时，才允许。

4、具有避险意识（意志性）：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 5、没

有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 三、避险过当及其刑事

责任：紧急避险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应当负

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第五章 故意犯罪形

态 第一节 故意犯罪形态概述 一、故意犯罪形态的概念：是指

故意犯罪在其发展过程中，由于某种原因出现结局所呈现的

状态。 特点： 1、客观存在着不同的形态； 2、只能出现在犯

罪的过程中； 3、停顿性不可逆转性； 4、只存在直接故意的

犯罪中。 二、故意犯罪形态与故意犯罪阶段的关系：相互联

系、相互依存、相互制约； 1、在预备阶段只能出现犯罪预

备和中止形态；在实行阶段只能出现未遂、中止、既遂。 2

、形态是静止的行为状态，阶段则是动态的发展过程。 3、

形态没有先后连续性，阶段则具有连续性。 4、一个故意犯

罪行为可能经过几个阶段，但不可能出现几种形态。 三、故

意犯罪形态与犯罪构成的关系：分则只规定了既遂的形态。

总则中讨论预备、中止、未遂。 第二节 犯罪预备 一、犯罪预

备的概念与特征：为了犯罪，准备工具、制造条件的，但由

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款能着手实行犯罪的情形。 特征

： 1、主观上为了犯罪 ； 2、客观上实施了犯罪预备行为 ； 3



、事实上未着手实行犯罪：一是预备 行为没有完成；二是预

备行为完成但由于某原因未能着手。 4、未能着手实行犯罪

是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 二、犯罪预备行为与犯意表

示的区别：预备行为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构成了现实的

威胁而示意没有。 三、预备犯的刑事责任：对于预备犯，可

以比照既遂犯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第三节 犯罪未

遂 一、犯罪未遂的概念：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

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 特征： 1、已经

着手实行犯罪；着手指开始实施刑法分则所规定的具体犯罪

构成要件的行为。 2、 犯罪未得逞：指犯罪行为没有具备刑

法分则条文规定的某一犯罪构成的全部要件。但有时是有结

果的。 3、犯罪未得逞是由于犯罪子意志以外的原因：抑止

犯罪意志的原因；抑止犯罪行为的原因；抑止犯罪结果的原

因。 二、犯罪未遂的类型： 1、实行终了的未遂与未实行终

了的未遂 ； 2、能犯未遂与不能犯未遂。手段不能犯未遂与

迷信犯有本质的区别：手段不能犯是未遂，迷信犯不成立犯

罪。 三、未遂犯的刑事责任：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

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第四节 犯罪中止 一、犯罪中止的概念：

在犯罪过程中，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

发生的，是犯罪中止。犯罪的中止行为与中止形态的关系：

中止行为是中止形态的决定原因；中止行为不是犯罪是刑法

所鼓励的，而中止行为是犯罪的状态。 二、犯罪中止的特征

： 1、中止的时间性 ：发生在犯罪过程中。 2、中止的自动性

：能达止的而不欲。产生的原因：悔悟、同情心、惧怕刑罚

、争取宽大等。 3、中止的客观性 ：中止主观上是一种意志

的放弃；客观上还要有中止的行为。4、中止的有效性：没有



发生作为既遂标志的犯罪结果。但可能发生其他结果。 三、

中止犯的刑事责任：对于中止犯，没有造成损害的，应当免

除处罚；造成损害的， 应当减轻处罚。 在这一章中只有中止

是应当。酌定的情节又不同，预备是三种全有，未遂无免，

中止无从轻。第六章 共同犯罪 第一节 共同犯罪概述 一、共

同犯罪的概念：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特点

：1、既有共同故意双有共同行为（主客观统一）；2、不能

孤立地看待各共犯人的行为（整体性）；3、共同犯罪的类型

不同、共同犯罪人的作用不同处罚不同。 二、共同犯罪与犯

罪构成的关系：主体要求：二个符合主体要件的人；主观要

求：共同故意；客观要求：共同行为。不同的刑罚不影响共

犯的成立。不同的故意仅就共同行为性质相同的部分成立共

犯。 第二节 共同犯罪的成立条件 一、必须二人以上：可以是

两个自然人或两个单位，也可以是单位与自然的组合。单位

犯罪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及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与该单位

不成立共犯。在身份犯的情况下，不具有构成身份的人与具

有构成身份的人共同实施以特殊身份为构成要件的犯罪时，

成立共同犯罪。 二、必须有共同故意：1、共同的故意：可

以为两个直接，两个间接，也可以为一直一间。不要求内容

完全相同。2、主观上有意思联络。以下几种不为共同故意犯

罪：1、共同过失；2、故意过失组合；3、同时犯不是；4、

先后犯不是；5、超出共同故意之外的不是；6、事前无通谋

的不是。 三、必须有共同行为：指各共犯人都 实施了属于同

一犯罪构成 的行为而且相互配合、相互协调。相互补充，形

成一个整体。表现形式有三种：1、共同作为；2、共同不作

为；3、作为与不作为相结合。阶段也有三种情况：1、共同



实行行为；2、共同预备行为；3、预备行为与实行行为相结

合。分可有四种情况：1、实行行为；2、组织行为；3、教唆

行为；4、帮助行为。 第三节 共同犯罪的形式 一、任意共同

犯罪与必要共同犯罪：一个人能单独实施的犯罪由二人以上

共同故意实施时就是任意共同犯罪；必须由二人以上共同故

意实施的犯罪是必要共同犯罪。 二、事前通谋的共同犯罪与

事前无通谋的共同犯罪：着手之前已形成共同故意的是事前

通谋的。在刚着手实行或者实行过程中形成共犯故意的是事

前无通谋；对于承继的共同犯罪要区别情况处理。 三、简单

共同犯罪与复杂共同犯罪：简单的共同犯罪（共同正犯）：

都是实行犯。处理原则：1、部分实行全部责任原则；2、区

别对待；根据所起作用大小分工不同区别对待。3、罪责自负

原则。复杂共同犯罪：是存在实行、组织、教唆、帮助等分

工的共同犯罪。 四、一般共同犯罪与特殊共同犯罪：一般共

同犯罪是指没有组织的共同犯罪。有二种：一是二人即可构

成 没有组织没有首要分子；二是由首要分子组织策划。指挥

众人所实施的（聚从犯罪）。特殊共同犯罪是指集团犯罪，

即三人以上有组织地实施的共同犯罪。人数多、较为因定、

目的明确。 第四节 共犯人的分类及其刑事责任 一、主犯及其

刑事责任：(一)主犯的概念与种类：1、概念：组织、领导（

策划、指挥）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

主要作用的，是主犯。2、种类：一是组织、领导（策划、指

挥）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首要分子。二是在共同犯罪中

起主要作用的犯罪分子。（二）主犯与首要分子的关系：首

要分子有二种：一是集团中的首要分子；二是聚从犯罪中的

首要分子。主犯不一定是首要分子，但首要分子都是主犯。



（三） 主犯的刑事责任：1、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

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2、对于以上规定以外

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

罚。3、对于没有从事组织；指挥活动但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

作用的人应按共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 二、从犯及其刑事责

任：1、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帮助犯)作用的，是从

犯。2、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三

、胁从犯及其刑事责任：1、概念：在他人威胁下不完全自愿

协商参加共同犯罪，并且在菜同犯罪中起较小作用的人。2、

处罚：应当按照他的犯罪情节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四、教

唆犯及其刑事责任：1、教唆犯的概念：是指以授意、怂恿、

劝说、利诱或者其他方法故意唆使他人犯罪的人。2、成立条

件：对象必须是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人（否则是间按正犯）

；必须有教唆行为（教唆人实施了教唆的行为成为共犯，如

果没有则教唆犯自已承担刑事责任同、教唆的应是较为特定

的犯罪行为但不要求对时间地点等作出具体的指示）；必须

有教唆故意（只能是故意不会是过失）。3、教唆犯的认定

：A、应当按照他所教唆的罪定罪；B、间接教唆的也应按教

唆犯处罚；C、分则规定为独立的犯罪的处罚时依分则。4、

教唆犯的处罚：A、教唆他人犯罪的，应当按照他在共同犯

罪中所起的作用处罚。B、教唆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应

当从重处罚。C、如果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对于

教唆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第七章 罪 数 第一节 罪数

的区分 一、区分罪数的意义：有利于准确定罪；有利于适当

量刑。 二、区分罪数的标准： 1、符合一个犯罪构成 就是一

罪；符合数个犯罪构成就是数罪；数次符合同一个犯罪构成



也是数罪。 2、注意问题：以犯罪的构成为准；坚持主客观

相统一；注意刑法分则的特殊规定（盗窃并使用他人信用卡

的是盗窃罪、保险诈骗数罪并罚、贪脏枉法的依处罚较重的

规定定罪）。 第二节 实质的一罪 一、继续犯：也称持续犯，

是指行为从着手实行到由于某种原因终止以前，一直处于持

续状态的犯罪。 特点： 1、必须是犯罪行为与不法状态同时

继续（区别于状态犯，其是指行为结束后，造成的不法状态

仍然在持续的情形）； 2、必须是犯罪行为在一定时间内不

间断地持续； 3、必须是一个行为侵犯了同一具体的社会关

系（从始至终都针对同一对象，侵犯同一社会关系）； 4、

必须出于一个罪过。 二、想象竞合犯：也称想象的数罪、观

念竞合、一行为数法，是指一个行为触犯了数个罪名的情况

。 特点： 1、实施了一个行为； 2、触 犯了数个罪名。 处罚

：择一重罪处罚。 三、结果加重犯：是指法律规定的一个犯

罪行为（基本犯罪），由于发生了严重结果而加重其法定刑

的情况。 特点： 1、实施了基本犯罪行为，但造成了加重结

果；两者之间有因果关系； 2、对基本犯罪一般持故意，对

加重结果到少有过失； 3、刑法对加重结果加重了法定刑。 

第三节 法定的一罪 一、结合犯：数个原本独立的犯罪行为，

根所硎分则的明文规定，结合成为别一独立的新罪的情况。 

特点： 1、原本为刑 法上数个独立的犯罪； 2、结合成另一个

独立新罪：公式为：甲罪 乙罪=丙罪； 3、原本独立的犯罪失

去独立的意义，成为新罪的一部分； 4、是刑法分则的明文

规定的。我国刑法没有规定典型的结合犯。 二、惯犯：是指

以某种犯罪为常业，以犯罪所得为主要生活来源或者腐化生

活来源，或者犯罪已成习性，在较长时间内反复多次实施某



种犯罪的情况。可分为常业惯犯（以犯罪为常业，以犯罪所

得为主要生活来源或者腐化生活来源的情况）、常习惯犯（

是指犯罪已成习性，在较长时间内反复多次实施某种犯罪的

情况）。 特点： 1、恶习深； 2、时间长； 3、犯罪次数多；

4、社会危害大。我国刑法规定的常业惯犯有：赌博罪、非法

行医罪。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